
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文件
宿高师教发〔2017〕30 号

关于在全校学生中聘任教学信息员的通知

各系：

为了及时、准确收集教学运行及教学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信息，了

解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

中的积极作用，根据学校《关于加强教学质量标准与监控体系建设的

意见》（宿高师[2016]48 号）、《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宿

高师教发〔2017〕24 号）的精神要求，决定在全校学生中选聘教学

信息员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聘任对象

1.聘任条件

（1）思想品德优良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，办事公正，

敢于发表意见，能保证所反馈的教学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。

（2）学习态度端正，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。

（3）善于思考，有较强的观察、分析能力和较好的文字表达能

力。

（4）能认真履行学校《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暂行规定》中规定

的职责和任务。

2.聘任名额

原则上每个专业每个班级推荐一名学生。

二、聘任程序

1.学生到系领取并填写《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信息员申请表》



（附件），班主任及系领导签署推荐意见。

2.于 2017 年 4 月 5 日前将申请表（1份）报送至教务处。

3.经教务处审核后，对符合条件的被推荐者予以聘任。

三、聘期及管理

1.实行动态管理，每位教学信息员任期不限。教务处将定期对表

现出色、成绩突出的信息员授予“优秀教学信息员”称号；对任期内

表现不佳者可随时予以解聘；学生毕业时自动解聘。

2.各系、各班可相应设立教学信息收集小组，以配合教学信息员

的工作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《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信息员申请表》

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



附件

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信息员申请表

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班 级 专 业

性 别 政治面貌 籍 贯

出生时间 担任职务 联系电话

个

人

简

介 签名： 年 月 日

班

主

任

意

见 签名： 年 月 日

系

主

任

意

见 签章： 年 月 日

教

务

处

意

见 签章： 年 月 日


